 债权申报通知书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OLE_LINK1]郴州市朝阳矿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5年4月14日，根据债务人郴州市朝阳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矿业公司”）的申请，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湘1003破申3号《决定书》，决定对朝阳矿业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作出（2025）湘1003破申3号之一《决定书》，指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担任朝阳矿业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现临时管理人将有关债权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1、 [bookmark: OLE_LINK2]债权人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二、申报债权时应提供以下资料（具体事项请查看《债权申报须知》）：
1、债权人为单位的，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确认）；债权人为个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申报的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确认）；
2、《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债权申报真实性承诺书》；
3、申报债权的证据（如合同、协议、收款或付款凭证、孳息或违约金计算凭证等书面材料）。
三、若后续法院依法正式裁定受理朝阳矿业公司重整，预重整阶段已向临时管理人申报的债权无需另行申报，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和债权人对债权关系成立与否、债权性质、债权本金的审查和确认与正式重整程序中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于在预重整期间申报利息或违约金的债权，暂计至2025年4月14日（当天不计息），临时管理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追加计算利息或违约金至破产重整受理之日。未在预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在重整程序中继续申报债权。
四、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郴州市朝阳矿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1、债权申报须知；
2、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3、债权申报登记表；
4、债权人银行信息、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5、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6、授权委托书；
7、债权申报真实性承诺书；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8、临时管理人邮寄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苏仙岭街道飞虹路龙腾广场生活大师7A12房，联系人：邝律师17621552542，罗律师18374487076；
9、如需电子版申报资料模板可扫描下图二维码。
[image: 郴州市朝阳矿业有限公司债权申报文件模版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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